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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律咨询

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省道219线龙
海雩林至翠林段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建设规划
及龙海区交通运输局对该项目施工许可的批
复，目前对省道 219线龙海雩林至翠林段提
升改造施工已在有序进行中。为确保过往车
辆及行人的交通安全及该路段改造施工的顺
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结合沈海高速漳州至龙
海段已经封闭施工的具体情况，决定对2022
年6月3日的交通管制通告进行变更，具体变
更的绕行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2年 7月 20日至 2024
年12月31日，管制对象：无通行证的大、中型
货车禁止通行。

二、施工路段：省道219线龙海西溪大桥
东南侧至西浮路翠林高速大桥下。

三、具体绕行方案：
1、角美、厦门方向来车前往龙海可从沈

海高速紫泥收费站、龙江大道、招银高速厦漳
大桥方向绕行。

2、角美、厦门方向来车前往漳浦、广东方向，
可从招银高速厦漳大桥、G319厦漳同城大道往
G324漳州高新区方向绕行。

3、漳浦、广东方向来车前往角美、厦门方
向，可从招银高速厦漳大桥、G324漳州方向、
沈海高速紫泥复线绕行。

4、龙海浮宫、港尾方向来车前往角美、厦
门可从招银高速厦漳大桥、沈海高速紫泥复
线绕行。

5、龙海前往漳州方向车辆可经紫泥方向
从G319厦漳同城大道绕行。

6、芗城区、漳州高新区方向来车前往龙
海可从G319厦漳同城大道经紫泥方向绕行。

7、施工现场附近车辆过境施工路段请根
据路口提示就近绕行。

施工期间，所有过往车辆、行人要自觉服
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和管理，按照绕行
路线指示通过，如确因生产生活需要通过施
工路段的大中型货车可向龙海交警大队申请
通行证，凭通行证通行。违者将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罚，给您的出行造成不便，请予以
谅解。

特此通告。
漳州市龙海区交通运输局

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龙海大队
2022年7月18日

关于对省道219线龙海榜山段
进行交通管制的补充通告

遗失声明
▲东山县林泉津、陈清梅夫妇不慎遗失第一孩儿（林

烨博）出生医学证明，证号：R350495741，声明作废。
▲漳州市金福兴金属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龙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6年6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813154737939，现声明该营业
执照作废。

▲赵高羊、付凤夫妇不慎遗失第二孩儿（赵鑫）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Q350609626，声明作废。

▲漳州市柏诚鑫化妆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603MA350EQU65）不慎遗失公章壹枚（公章名
称：漳州市柏诚鑫化妆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佳泓），
公章号码：35060110003361，声明作废。

▲郑 晓 璇 不 慎 遗 失 三 代 智 能 残 疾 人 卡, 卡 号 为
35060019880118102432,声明作废。

▲父亲张志项、母亲张惠云不慎遗失第二孩儿张梓聪
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Q350414909，现声明作废。

▲父亲沈原新、母亲朱合莲不慎遗失第二孩儿沈艺舒
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P350035353，现声明作废。

▲父亲刘艺彬、母亲施辉凤不慎遗失第二孩儿刘铭杰
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Ｏ350995763，现声明作废。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职工
林青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保障号码：
350600198004260512，声明作废。

原址在漳州市前锋伍队新村 51号（芗城区芝山镇前锋村 5组）、漳州
市前锋伍队新村31号（芗城区马灶路前锋村5组）房屋，现拆迁安置于芗

城区新元城市花园 13幢 306号。今蔡忠荣、吕秀英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
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
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蔡忠荣、吕秀英
2022年7月19日

洪 和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1195208034734）不慎将与漳州高
新区建设管理局、漳州高新区征迁服务
中心、龙海市颜厝镇人民政府签订的

《莲浦小区未征地块征迁项目产权调换
房屋安置协议书》原件遗失，协议书编
号：SLF022，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洪和平
2022年7月19日

杨 玉 珠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1194912124747）不慎将与漳州高
新区建设管理局、漳州高新区征迁服
务中心、龙海市颜厝镇人民政府签订
的《莲浦小区未征地块征迁项目产权
调换房屋安置协议书》原件遗失，协议
书编号：SLF040，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杨玉珠
2022年7月19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声明

现有黎大路（同钟路段右侧距银泰
路三十米处）无人认领坟墓 1 座，因主
干道要拓宽，在此地点范围内涉及的坟
墓需要搬迁。为工作顺利开展,现就有
关迁坟事宜公告如下：请该坟主的亲属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与长泰经

济开发区银塘办事处大枋社区居民委
员会联系，尽快办理迁坟事宜,逾期不
联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无主坟
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长泰经济开发区银塘办事处

大枋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2年7月19日

迁坟公告

编辑同志：
我曾与一家公司签订《合作经

营协议》，内容包括为：公司聘请我
为项目经理，我的取酬方式为基本
工资＋业绩+奖励，我每月应向公
司汇报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
工作计划等。如今，公司不但不想向
我支付欠薪，还在没有任何其他证
据的情况下，以经营亏损、我系“合
作经营”人为由要我分担亏损。请
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沈依依

沈依依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你与公司之间属于劳动

关系，而非合伙经营。对劳动关系的认
定不能顾名思义，而应当根据合同双
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本
案中，你与公司签订的虽然名为《合作
经营协议》，即就有“合作经营”的含
义，但内容中：聘任你为项目经理，“聘
任”表明有雇佣你为其提供劳动之意；
取酬方式表明只要你付出了劳动，就
可以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
同时，你接受公司管理，每月必须向公
司汇报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工
作计划等，明显意味着你提供的劳动
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公司依法制
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你，你

受公司的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合同的
人格从属性。这些明显与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所规定的要件、《关于确立劳动
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应要求吻
合。此外合作经营的典型特征是共同
出资，共担风险，而本案合同既未约定
你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

另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举证不
能的后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
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也
指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
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
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的后果。”在《合作经营协议》指向
你与公司之间实质上属于劳动关系，
你已经完成基本举证的情况下，公司
予以否定自然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其
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无疑
只能“承担不利的后果”，其中当然包
括不但必须向你支付欠薪，还不得让
你分担经营亏损。 ⊙廖春梅

名为“合作经营”实为用工，
应按劳动关系论处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
员 郑晓静 洪艺君）一女子假称是
某街道办事处主任，虚构拆迁项目
骗取招标保证金，因此获刑。7月13
日，经龙海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被告人叶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2021 年 8 月，被告人叶某为谋
取一些钱财供自己日常花销，同朋
友聊天时得知被害人高某和耿某做
拆迁项目，于是经朋友介绍，叶某和
二被害人开始联系沟通。在沟通过
程中，叶某谎称自己是厦门市某街
道办事处财务主任。博取信任后，叶
某在其没有能力承包拆迁项目资质
的情况下，向二被害人谎称可以帮
助他们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承接厦门
某拆迁工程，从而向二被害人收取

24000元的招标保证金。而后又借口
承接拆迁工程需要打点关系，向二
被害人骗取香烟、茶叶、红酒等物
品。后经被害人查证叶某提供的身
份信息，发现查无此人，也无该拆迁
项目，遂报警案发。案发后，被告人
叶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
罪认罚，且已赔偿全部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取得谅解。

检察官释法：本案中，被告人
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
实，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已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检察官提醒，在投资等涉
及金钱的活动中，一定要多留些心
眼，要全面核实相关信息，不要被
一时的利益蒙住双眼，发现可疑情
况要及时报警止损。

假称街道办主任
骗取钱财终获刑

本报讯（记者 许意斌）“感谢法
官，你们真的帮大忙了！”农民工陈
某来到龙文法院领取执行款。

近日，龙文法院执行人员针对
一起涉农民工工资执行案件，远赴
泉州开展工作，并通过多番线上沟
通，为农民工讨回拖欠薪资 15 万
元，案件顺利执行完毕。

该案是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
事发于 2017年 5月，某公司与林某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后于 2018
年1月林某将该公司厂房、宿舍、办
公楼水泥部分交由陈某施工，陈某
依约提供劳务，后因林某长期拖欠
工资款30万元，陈某无奈之下向法
院提起诉讼，陈某胜诉，案件很快进
入执行程序。

“当时我们接到案件，马上开始
查控被执行人林某的财产包括林某
位于泉州市的车辆。考虑到该案涉
及农民工的工资，我们当即决定根
据线索前往泉州寻找被执行人，快
速推进执行进度。”执行员陈松辉介
绍，“但是这次行动我们扑了个空，
转而做林某家属的工作后，终于与

林某取得了联系，至此案件也算有
所进展，被执行人愿意沟通，我们就
能想办法开展工作。”

令人没想到的是，后来泉州
疫情暴发，案件唯一的执行途径
只能是通过线上执行，如果被执
行人拒绝接电话，案件执行将会
举步维艰。

“疫情暴发后，案件的推进进度
考验着我们的执行功力，一方面陈
某患有尿毒症，病情严重，又有那么
多农民工急需领取这份工资款，我
们心里很着急；另一方面我们又不
能太冒进，一个处理不好，如果和被
执行人失联，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将非常被动。”执行法官李嫚介
绍这起案件的执行细节。

在多次的线上沟通中，执行法
官通过不断释法说理，不厌其烦地
做被执行人的工作，并多次组织双
方当事人通过线上视频方式进行沟
通协调，从多方位多角度来促成双
方进行友好协商。最终，双方当事人
一致同意由被执行人一次性支付陈
某15万元，案件顺利结案。

用心执行涉民生案件

当好农民工“护薪人”

本报讯（记者 邹挺毅 通讯
员 陈晓娟 林金真）一男子轻信朋
友拿钱打点就能回收工程款的说
法，被朋友骗去 7 万元人民币。近
日，诏安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林
某波提起公诉。

2020年9月份，诏安男子许某
发有一个工程项目完工，就等着村
里验收后拿到工程款。但是，他左
等右等都没等到村里派人过来验
收，主动找到村里要求验收无果。
一天闲聊时，许某发主动跟朋友林
某波说起这个事情。林某波当场表
示，他跟村书记村主任都很熟，如
果许某发想早点通过验收并拿到
工程款，需要拿钱打点关系。许某
发信以为真，先后分两次拿了7万

元现金交给林某波。过了几天，许
某发询问林某波什么时候可以验
收工程，都被林某波以关系还在疏
通中为借口给搪塞过去。追问了几
次后，许某发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了，就要求林某波把钱还给他，林
某波表示拿不出这么多钱还他。
2022年 3月 5日，在多次追讨无果
后，许某发到诏安县公安局报案。

检察官提醒：建筑工程完工验
收有法定的程序，要遵循相关的规
定办理，对此，工程承包方应该有
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不应该轻
信旁人打点打点关系就能验收并
回收工程款的说法，否则，可能既
延误了工程的验收，又被诈骗了钱
财。

拿钱打点就能回收工程款？

诏安一包工头被诈骗7万元

“银发族”是老年人的代名词。基
于种种原因，在购买保健品的“银发
族”不断增加的同时，保健品市场的
骗局上升。那么，“银发族”遭遇此类
侵害享有哪些权利呢？

因夸大宣传被误导，有权
索要双倍赔偿

【案例】 因看到药店广告称某
种补气养血口服液能治愈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等四十余种疾病，甚至
表示“只要您每年服用该口服液 10
盒以上，能保证没病没痛，让您生命
延长至少 20 年！”75 岁的邹女士购
买了 15 盒。可回家后发现，“功能与
主治”一栏显示的功效只是普通的
益气养血。

【点评】邹女士有权要求药店双
倍赔偿。一方面，公司的行为构成欺
诈。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
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也指
出：“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
权利。”本案中，药店将普通补气养血
口服液这一保健品，吹嘘成能包治百
病、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明显是对
消费者的欺骗和误导。而邹女士正是
基于被欺骗和误导，才产生错误认
识，作出错误的抉择，即被欺诈。另一
方面，邹女士有权获得双倍赔偿。因
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
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没有保健食品批号，有权
选择由谁赔偿

【案例】 67岁的姚女士患有糖尿
病，听信他人开始服用某保健食品后
不到一周，便腹泻不止。直到此时，姚
女士才注意到该保健食品既无保健
食品批准文号及标识，也没有“QS”

质量安全标识及生产许可证编号。面
对姚女士索赔，经营者却将责任全部
推给了生产商。

【点评】姚女士有权选择由谁赔
偿。一方面，生产厂家、销售者的行为
违法。《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
定：“凡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必
须经卫生部审查确认。研制者应向所
在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初审同意后，报卫生部审批。卫生
部对审查合格的保健食品发给《保健
食品批准证书》，批准文号为‘卫食健
字（）第号’。获得《保健食品批准证
书》的食品准许使用卫生部规定的保
健食品标志。”本案生产商、销售者所
生产、销售的保健食品无批准文号及
标识，明显与之相违。另一方面，生产
商、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规定：“因产品
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
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
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即姚女士
有权要求销售者赔偿，而销售者不得
拒绝。

添加有毒有害成分，有权
索要10倍赔偿

【案例】患哮喘病多年的陈女士
在网上看见一家公司宣称其产品系
纯中药制成的保健品，服用后只需 5
至 20 分钟立即起效，遂买了三个疗
程。可陈女士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常常恶心并吐得厉害。原来，该
保健品的主要材料是淀粉和麦芽糊
精，添加的根本不是名贵中药，而是
给家禽治病的兽药。

【点评】陈女士有权要求公司作
出10倍赔偿。一方面，公司不得添加
兽药。《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保健
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
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
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
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
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兽药只能适
合动物的生理机能和代谢特点，用于
治疗家禽家畜等，而人和动物对药物

的反应差异很大，人食用兽药后容易
发生中毒事故，甚至危及生命。因此，
公司在保健食品添加兽药明显违反
上述规定。另一方面，公司难辞其咎。
因为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是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
失外，还可以向生产厂家或者销售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遭遇“钓鱼”推销，有权要
求退货退款

【案例】邓女士在大街上遇见数
名自称是某单位工作人员在免费分
发小礼品时，领了一份并填写了自家
地址。次日，一名自称跟踪服务者来
到邓女士家，一番常规检测后，说其
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并一再强调其危
害。见来者语言始终充满爱心，邓女
士遂在其“提示”的药店购买了某保
健品。可邓女士随后发现该药价竟比
别处贵了 3倍，而药店以已告示为由
拒绝退货。

【点评】 药店必须退货退款。一
方面，药店的行为属不正当销售。药
店打着某单位旗号，先用免费礼品作

“敲门砖”，后上门“打情感牌”、连恐
带吓说危害，再推荐其经销的保健
品，使邓女士一步一步地步入高价购
买“陷阱”，明显属于“钓鱼”式销售。
另一方面，药店“概不退换”的告示无
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
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
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
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
内容无效。”正因为药店“钓鱼”式销
售行为损害邓女士的合法权益，决定
了其虽已告示在先，但对邓女士并没
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其仍必须依据该
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退货退款。

⊙颜东岳

“银发族”：

遭遇保健品骗局骗局享有四种权利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沈哲）7
月 18日，诏安县公安局千里追赃，破获
一起盗窃商铺香烟案，抓获两名盗窃嫌
疑人。

7月 11日中午，诏安刑侦大队接到
江女士报警，称自己家的商铺里香烟被
盗，价值数万元，民警立即出警赶到现
场。江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像往常一样
到商铺准备开店，走到门口时发现门锁
被撬断，店铺里近100条香烟不翼而飞。
心急如焚的江女士马上选择报警求助。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调取大量的公
共视频排查和现场走访调查后，迅速确
定两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 7月 10日凌
晨，两名男子趁着夜色，撬开江女士商铺
门锁，将店内的香烟搬到一部汽车后迅
速逃离。

为了尽快破案，13 日和 14 日连续

两天，民警辗转多地，终于在广东省东
莞市将其中一名嫌疑人适某抓获，追回
部分香烟及用于作案的汽车。随后，民
警放弃休息，马不停蹄赶往云南抓获另
一名嫌疑人胡某，最终成功追回全部被
盗香烟。

原来，适某和胡某系工友关系，平
时在广东打工，10 日晚两人自驾游到
诏安路过江女士店铺门口时，萌发盗
窃店内香烟销赃赚钱的念头，于是趁
着夜色，干起盗窃的勾当。得手后两人
各携带一部分被盗香烟分别前往广
东、云南企图进行销赃。两人万万没想
到，香烟还没“捂热”，民警已经从“千
里之外”赶来，人赃俱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适某、胡某因涉嫌
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侦查中。

百条香烟被盗 民警千里追赃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郑晓静 张小虾 方棋梓）一男子入户
盗窃被户主发现，为抗拒抓捕竟暴
力反抗，终被从严惩处。近日，经龙
海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
康某因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并处
罚金二千元。

2022年1月29日晚，手头略紧的
康某路过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某村
一民宅时，见屋内黑灯瞎火且有扇窗
户没有关紧，便萌生了“窃意”。遂翻墙
进入该户人家的院子，从没有关好的
窗户爬进一楼卧室，到床头柜中一顿
翻找，没找到值钱的东西。翻找过程
中，康某听见被害人郭某的开门声，便

赶紧跳窗躲在后院的花圃里。郭某开
门时听到屋内的异响，深觉有异，遂持
手电筒在后院找到康某并大喊抓贼。
康某为赶紧逃离，抓起院中的拖把与
郭某对峙并扭打，致使郭某头部受伤。
经鉴定，被害人郭某的损伤程度为轻
微伤。案发后，被告人康某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

检察官释法：本案中，被告人康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实施盗
窃，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其行
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四条、
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以抢劫罪、
盗窃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官提醒，盗窃是伤人害己的行
为，盗窃不成，为逃跑还反抗更是为
法律所不容许。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切勿因为一时贪念而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

盗窃拒捕变抢劫 判刑还被处罚金

（资料图片）


